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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地生產總值 

 本地生產總值又稱國內生產總值，主要用作計算一個經濟體在核算期內

所生產的貨物和服務的總值；核算期通常為一年或一季。本地生產總值反映

的是生產成果，用作衡量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力；其增長率是量度經濟

發展速度，而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則用作衡量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 

 在宏觀經濟管理方面，本地生產總值數據可以影響國家或地區的政策及

宏觀經濟發展或調控的方向；另外，本地生產總值與通貨膨脹、就業、企業

的經濟效益、居民收入、財政收入等有密切的關係。然而，本地生產總值的

數據亦有局限性，包括： 

一、 僅反映經濟增長的“數量＂而非“質量＂，未能反映其生產的

產品及服務質素的提升或下降； 

二、 未能反映經濟發展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三、 未能反映收入分配的情況； 

四、 未能反映收入結構及流向，如外地居民在本地賺取的收入或利

潤； 

五、 未涵蓋沒有通過市場價格計算的貨物及服務的價值，如家庭主

婦提供照顧家人的服務。 

 本地生產總值的變動可由價格及物量的變化引致，而國際普遍採用本地

生產總值的實質變動率量度經濟增長，即剔除價格變化因素後的物量變動。 

 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計算是參考《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及國際貨幣基金

組織的《季度本地生產總值手冊》建議的方法、概念、定義及分類，並考慮

本地的實際情況及資料來源等因素，制定可更準確反映澳門經濟特點的計算

方法。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是採用支出法為主要計算方法，故本地生產總值

的實質增長率亦採用按支出法的數據為主。 

 按支出法編制的本地生產總值方面，統計暨普查局可提供季度及年度以

當年價格及環比物量計算的資料。按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方面，由於

缺乏用作平減中間消耗及生產總額的物價指數，加上部分行業的季度資料不

足，故只能提供年度以當年價格計算的資料。 

 按支出法或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由於資料來源、涵蓋範圍及計

算方法的不同，所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會有差異，但差距是基本保持在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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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的範圍內。 

 2010 年的主要修訂在編制本地生產總值的方法上作出三點主要改變： 

一、 採用環比物量計算本地生產總值的物量變化，取代過往應用

不變價格計算的方法。新方法的特點是採用每年最新的資料

重訂權數，例如 2009 年的物量計算是以 2008 年的價格結

構為權數，可以更準確量度經濟增長的實質變化； 

二、 採用綜合消費物價指數平減博彩服務出口。是次修訂將跟

隨國際廣泛應用消費物價指數計算博彩服務物量，即通過

購買力的調整，對博彩服務進行物價平減； 

三、 採用參考利率法計算「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視為中

間消耗並分配至各行業，因此，所有行業比重的總和等於

100%，令生產法本地生產總值更準確反映產業結構及銀行業對

經濟的貢獻。 

 

季度本地生產總值 

 季度本地生產總值的編制是提供及時反映短期經濟表現的宏觀經濟數

據，有利於經濟研究或政府調整經濟政策之用。季度本地生產總值主要是根

據季度的統計數據進行計算，採用的方法與年度的基本相近；由於季度本地

生產總值要求較高的時效性；因此，對於部分未有季度結果的統計需透過相

關的統計指標進行估計或推算。每季首次公佈的本地生產總值數據稱為初步

估計，在取得準確季度資料及結果後將進行修訂，故在公佈季度本地生產總

值數據時，將會對之前的季度以至年度的結果作出修訂。 

 季度本地生產總值另一個特點是存在季節性變動。季節性變動是受重覆

週期性因素影響而出現波動，令原本受季節性因素影響但又未經調整的數據

未能反映真正變動及方向。常見的季節性因素包括假期（如農曆年、勞動節

及國慶假期），入境旅客較多；特定時段（如交稅、新學年開始等）、天氣（對

某些行業的影響）及普遍期望（如聖誕節的理想銷情會影響特定時間的生

產）。因此，在使用未經調整的相連季度數據作比較時，須考慮季節性因素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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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居民總收入 

 本地居民總收入和本地生產總值皆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重要指標，但

概念上卻有明顯的分別。本地生產總值是指一個經濟體所生產的貨物及服務

的總值，可從支出或生產層面計算；同時，從收益層面而言，本地生產總值

亦代表從生產貨物及服務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收入，有關的收入可由本地居民

（個人及機構）或非本地居民賺取。因此，本地居民總收入是等於本地生產

總值加上本地居民從境外賺取的要素收益，扣除非本地居民在本地賺取的要

素收益。 

 「本地居民總收入」從前稱為「本地居民生產總值」，是指一個經濟體

的本地居民在境內及境外從事各類經濟活動所賺取的總收入。本地居民的定

義涵蓋個人和機構，個人是包括在有關經濟體居住或將居住十二個月或以上

的人士，與其國籍無關；而機構是包括在有關經濟體營運的生產單位。 

 本地居民總收入資料對研究居民的收入、投資和內部需求方面提供重要

的參考依據。當一個經濟體的開放程度越高，該經濟體的本地居民在境外及

非本地居民在境內的經濟活動將越頻繁，故此本地居民總收入的數值與本地

生產總值的差距亦會越大。 

本地生產總值及本地居民總收入的歷史數列 

 按支出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歷史數列包括： 

 －年度資料由1982年開始提供； 

 －季度資料由2000年第1季開始提供。 

 按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的年度資料由1989年開始提供。由

於資料未完備，故1989年至1990年只能提供有關行業結構的數

據。 

 本地居民總收入的年度數據由2002年開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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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及資料來源 

按支出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按支出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等於私人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

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庫存變化、以及外地需求淨值（貨物和服務出口總值減

去貨物和服務進口總值）的總和。 

 以當年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是採用當年的市場價格，將各組成部分

的細分項加總，再將各組成部分相加而成。而採用環比物量計算的本地生產

總值是通過“按年重訂權數＂及“環比連接＂方式計算本地生產總值的物

量。 

 

以當年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一、私人消費支出 

私人消費支出包括住戶最終消費支出及服務住戶的非牟利機構最終消

費支出；住戶最終消費支出包括住戶在本地市場的最終消費支出，以及住戶

在外地的最終消費支出。 

住戶於本地市場的貨物及服務最終消費支出是根據「按目的分類的個人

消費」劃分為 12 組，如下： 

商品及服務組別 消費範圍 

1. 食品及非酒精飲

料 
麵包和榖類、肉類和魚類、奶類和蛋類、食油和脂肪

質、蔬果、糖和糖果、不含酒精飲料，及其他未分類

的食物。 

2. 酒精飲料及煙草 啤酒及其他酒類、煙草。 

3. 服裝及鞋類 衣料、成衣、其他服飾和服飾配件、鞋類、修補和租

賃服裝和鞋類費用，以及服裝的清潔費用。 

4. 住屋、水、電、石

油氣及其他燃料 
實際和虛擬的住屋租金、保養和維修住屋費用、水

費、電費、石油氣，及其他燃料費用。 

5. 傢具、家用設備及

住房的日常維修 
傢具、地毯、家用器具、住屋和庭園用的工具和設備，

以及維修費用。 

6. 醫療衛生 醫藥產品和治療儀器和設備、醫療及保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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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及服務組別 消費範圍 

7. 交通運輸 購買、維修、保養、操作車輛或其他交通工具的開支，

以及其他交通運輸的費用。 

8. 通訊 郵政服務、電話及傳真服務和設備。 

9. 娛樂及文化 視聽、攝影和資料處理設備、其他主要用於娛樂和文

化的耐用品及設備、其他消閒用品、園藝和寵物、博

彩、娛樂和文化服務、報紙，圖書和文具，以及旅行

團費用。 

10. 教育 學費及有關開支。 

11. 餐館和旅館 外出用膳（包括伙食供應）及住宿服務費用。 

12. 其他貨物和服務 個人護理、未分類的個人用品、社會服務、保險、間

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未分類的金融及其他服務。

 

根據《住戶收支調查》和其他統計調查的結果，以及行政資料，可計算

除博彩消費外，住戶在本地市場最終消費支出的 12 組及其細分項資料；再

按不同的消費類別，可歸納為食品、飲品及煙草；消費品（耐用品、半耐用

品及非耐用品）及服務，如下表： 

食品、飲品及煙草 榖類、麵包、肉類、海產、奶類、 乳製品、蛋、

蔬果、糖果、咖啡、茶、礦泉水、汽水、蔬果汁、

酒精飲品及煙草。 

耐用品 傢俱、照明用品、家居設備、玻璃、餐具、家居器

皿、光學用品、車輛、電話、傳真設備、音像接收、

錄製及重播設備、資訊處理設備、錄製媒體、康樂

及文化主要耐用品、首飾及鐘錶等。 

半耐用品 服裝、鞋類、家居用紡織品、車輛零件及配件、康

樂用品、園藝、寵物、書籍、個人物品等。 

非耐用品 水費、電費、石油氣、非耐用家居物品、藥物及醫

療用品、車輛燃料及潤滑油、報章、期刊及文具等。

服務 住屋租金、雜項住屋服務、家居服務、醫療服務、

車輛保養及維修、泊車費、交通運輸服務、郵政服

務、通訊服務、博彩、旅行團、康樂、體育及文化

服務、敎育、外出用膳、住宿服務、個人護理、社

會服務、保險、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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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住戶的博彩支出總額是根據博彩監察協調局提供的博彩總收入資

料，以及本地居民所佔的比例計算。 

2010 年本地生產總值主要修訂已按《2007/2008 年住戶收支調查》的結

果全面修訂私人消費支出。由於《住戶收支調查》每五年進行一次；因此，

2009 年及以後的估計是按其他統計調查及行政資料為參考指標，以計算季度

及年度住戶最終消費支出。以當年價格計算的私人消費支出是按物量及價格

的變動計算；如相關的參考指標屬物量指標，將採用消費物價指數中的相關

項目進行價格變動計算。下文列出各主要項目的資料來源及應用的方法： 

1. 食品及非酒精飲料：採用《對外商品貿易統計》的食品及非酒

精飲料的進口資料及人口的變動； 

2. 酒精飲料及煙草：採用人口及薪酬的變動； 

3. 服裝及鞋類：採用人口的變動； 

4. 住屋租金：採用住戶數目的變動； 

5. 電力、石油氣及車輛燃料和潤滑油：採用《能源調查》資料，

但扣除政府提供的電費津貼； 

6. 家居服務：採用外地家庭傭工數目及其平均薪酬； 

7. 醫療服務：採用直接向澳門主要醫療服務提供者收集的補充資

料； 

8. 購買車輛、車輛零件、配件、保養、維修及其他服務：採用《運

輸及通訊統計》的行駛車輛、新登記車輛、駕駛考試者、《對外

商品貿易統計》的車輛進口及交通事務局的新登記汽車資料； 

9. 運輸服務：採用直接向旅行社收集的本地居民非隨團外出資

料、本地居民出境人次，以及交通事務局的行政資料，計算本

地居民的陸路、海路及空路運輸服務支出，但扣除政府提供的

巴士費津貼； 

10. 通訊：採用《運輸及通訊統計》的電訊資料計算郵政服務、電

話及傳真服務和設備的支出； 

11. 娛樂及文化：採用《零售業銷售額調查》的家庭電器零售額變

動、人口及薪酬變動、教育統計資料，以及直接向旅行社收集

的本地居民隨團外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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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育：採用《教育調查》及教育暨青年局的資料、政府賬目及

行政資料； 

13. 外出用膳：採用《出售食品及飲品的收益調查》及《飲食業調

查》的營業額及其他收益、《酒店業調查》的餐飲收益，以及博

彩企業的餐飲收入，但扣除旅客的飲食消費； 

14. 住宿服務：採用由旅行社安排的本地居民在外地不同目的地的

住宿服務（在本地支付）、澳門酒店的本地居民住客、澳門酒店

客房價格等資料； 

15. 其他貨物和服務：包括以下的指標，如人口及住戶數目、薪酬

及居住單位變動、《人口統計》資料、《零售業銷售額調查》的

鐘錶及金飾銷售額變動、澳門金融管理局提供的保險業及其他

金融業資料、人壽保險公司的賬目、政府賬目等。 

住戶在外地的最終消費支出主要包括本地居民外遊費用、本地學生在外

留學的費用，以及本地居民在外地的存貸活動所衍生的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

服務支出。資料來源包括《住戶收支調查》、《澳門政府駐外辦事處調查》及

《澳門人口往廣東省/香港消費調查》結果；本地學生在外留學、居民出入

境、居民隨團外遊和非隨團外出資料和指標，以及澳門金融管理局進行的季

度及年度《金融業利息收付調查》資料等。 

服務住戶的非牟利機構最終消費支出是根據政府及自治機構賬目內，由政府

轉移予有關機構的金額計算。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指引，政府轉移

予教育及醫療機構並直接提供予住戶的金額屬於政府支出，如學生的學費津

貼、雜費津貼、醫療津貼等；因此，有關的轉移不列入服務住戶的非牟利機

構的最終消費支出的範圍內。 

 

二、政府最終消費支出 

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定義，政府最終消費支出是指非參與商業活

動的政府部門的消費開支。澳門政府包括非自治機構、自治機構，以及非牟

利準公共部門；不包括參與商業活動的政府部門，如退休基金會、郵政局、

郵政儲金局及印務局。政府的服務範疇廣泛，包括行政、治安及公共秩序、

醫療衛生、教育、娛樂、文化服務，以及其他社會服務。政府最終消費支出

的分類可按支出項目及受益對象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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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按支出項目分類： 

a) 僱員報酬：包括薪金及工資、年資獎金、超時工作補償、假期

津貼及聖誕津貼、特別假期津貼、僱主的社會保障供款、社會

福利金、房屋津貼及折扣性的住屋租賃。折扣性的住屋租賃是

政府將擁有的居住單位以象徵式租金（通常為薪酬的某百分比）

租予公務員。 

b) 購入貨物及服務淨值：購入減去出售的貨物及服務。購入的貨

物及服務包括不列入僱員報酬的其他員工支出（如補助、職務

補助等）、商品的購入（如教育、文化及康樂用品、辦公室設備、

燃油及潤滑劑、辦事處消耗等）及服務的購入（如辨公室租金、

資產租金、交通及通訊支出、廣告及宣傳支出等）、從生產者購

入並直接提供予住戶的貨物及服務（如教育、醫療、電費及巴

士津貼等），以及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出售的貨物及服

務包括出售與出租的物品、無線電通訊服務收費、樓宇租賃、

表演門票收入、學費收入、政府刊物銷售收入，以及政府部門

徵收的手續費。 

ii) 按受益對象分類： 

a) 個人消費支出：個人的貨物或服務消費支出是指由某住戶取得

並用於該住戶成員需要的貨物或服務，如教育、醫療、社會保

障、娛樂、文化服務等。 

b) 公共消費支出：包括提供予整個社會的公共服務，如公共秩序

和治安、法律的維護、立法和規章條例、公共衛生的維護、環

境保護、公共設施服務、研究和開發等。 

以當年價格及環比物量計算的按支出項目分類可提供年度及季度的

資料，而按受益對象分類的只能以當年價格計算的年度數據。 

政府最終消費支出的初步估計是應用財政局及自治機構提供的季度

及年度賬目計算，並根據《公共部門賬目》的資料進行修訂。 

 

三、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及庫存變化加總視為資本形成總額，亦稱為投資。固

定資本形成總額按項目分為建築投資及設備投資，按機構部門分為私人部門

投資及政府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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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建築投資 

a) 私人部門 

私人部門的建築投資包括建築工程投資、所有權轉移費用

及不動產經營毛利。 

建築工程投資包括樓宇建築及其他建築物的工程價值。樓

宇建築是根據《建築統計》及《建築調查》中各類樓宇建造面

積及工程造價等資料，計算樓宇建造價值。其他建築物包括大

型建設工程及翻新、裝修及保養工程，其中大型建設工程的資

料是直接向企業收取；而翻新、裝修及保養工程是應用《建築

調查》的結果。 

所有權轉讓費用包括因為固定資產及非生產資產的轉讓而

需支付予私人及政府的費用。私人收取的所有權轉讓費用包括

地產經紀佣金、律師費及地產發展商收取的轉名費，資料是根

據《建築統計》關於物業轉移數量和價值的行政資料、《服務業

調查》關於地產經紀佣金以及律師樓收費等資料。政府收取的

所有權轉讓費包括資產轉移印花及登記費，資料是來自政府賬

目及物業登記局。 

不動產經營毛利是地產發展商通過買地、安排樓宇建築、

為工程提供資金以及銷售新物業的過程所獲得的毛利；按物業

的市場價值扣除土地及地產發展計劃成本後計算而成。根據《國

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概念，土地成本是採用市場價值而非歷史

成本計算；轉售現有物業所得的利潤或虧損應視為持有資產收

益或虧損而不屬於不動產經營毛利。 

不動產經營毛利包括參考期內樓宇建造所產生的毛利，無

論有關樓宇是全部或部分出售、待售或在參考期之前經已出

售。換言之，不動產經營毛利與物業的出售時間無直接關連；

因此，不動產經營毛利的變動率並不反映物業市道的興盛或放

緩，是反映地產發展商在當年提供服務的價值。 

b) 政府 

季度及年度公共建築投資的初步估計是根據財政局及自治

機構提供的行政資料，並根據《公共部門賬目》的資料進行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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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設備投資 

設備投資包括機器及設備、運輸工具及其他固定資產的投資，

分為私人部門及政府。 

a) 私人部門 

機器及設備的投資包括機器、設備、零部件，以及作為固

定資產的耐用品投資。計算方法是根據《對外商品貿易統計》

相關機器、設備及耐用品的進出口資料，加上分銷商的毛利，

但扣除屬於旅客消費、私人消費及政府投資的部分。 

運輸工具的投資是根據《對外商品貿易統計》的運輸工具

的進出口資料，輔以《零售業銷售額調查》、《批發零售業調查》、

交通事務局的新登記車輛及財政局的機動車輛稅等行政資料計

算整體交通工具的購買值，但扣除私人消費及政府投資的部分。 

其他固定資產包括培育資產（作競賽用途的狗隻及馬匹）

及無形固定資產（電腦軟件等）。資料來源是根據《對外商品貿

易統計》及私人機構提供的資料。 

b) 政府 

季度及年度投資的初步估計是根據財政局及自治機構提供

的行政資料，並根據《公共部門賬目》的資料進行修訂。 

 

四、庫存變化 

庫存變化是資本形成總額的組成部分。年度庫存變化的資料是源自各年

度行業調查；季度的估計是根據前一年的統計調查結果，以及《對外商品貿

易統計》的本地產品出口貨值及進口貨值為推算指標。 

 

五、貨物貿易 

貨物出口總值是按《對外商品貿易統計》的出口資料以離岸價計算。貨

物進口總值是根據《對外商品貿易統計》的進口資料為基礎，通過貨物的供

給和使用的平衡分析，對進口自用及沒作適當登記的貨物進行調整，例如：

食品及飲品（食物、酒精及不含酒精飲品、煙草）、原材料、半製成品、建

築材料等。同時，在外地區港口採購的燃料亦視為貨物進口。由於《對外商

本地生產總值和本地居民總收入附件 14



品貿易統計》是以到岸價計算貨物進口總值，故必須扣除到岸價的保險及運

費，以取得貨物進口的離岸價值。 

 

六、服務進出口 

i) 服務出口 

服務出口分為六類：a) 非本地居民在本地市場的支出；b) 郵政及電

訊服務；c) 財務及保險服務；d) 運輸服務；e) 工業服務；f) 其他服務。 

a) 非本地居民在本地市場的支出 

非本地居民包括旅客及其他非澳門居民（外地僱員及家屬、

在澳就讀的外地學生等），其支出可分為：博彩支出、住宿支出

及其他支出。 

 博彩支出的計算是根據博彩監察協調局提供的博彩毛收入資

料，但扣除屬私人消費的本地居民博彩支出； 

 住宿支出的計算是根據年度酒店業調查結果、每月酒店入住率

及酒店客房價格資料，但扣除本地居民的支出； 

 其他支出的計算是扣除博彩及住宿後的所有支出，資料來源是

根據旅客消費調查結果。 

b) 郵政及電訊服務 

根據郵政局及電訊企業向外地提供有關服務而收取的金

額；有關估計是直接向郵政局及電訊企業收集資料。 

c) 財務及保險服務 

包括本地銀行及保險公司向外地提供財務及保險服務，以及

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年度估計是根據澳門金融管理局進行

的《金融業服務進出口調查》及《金融業利息收付調查》結果；

而季度估計是採用抽樣調查的結果推算。 

d) 運輸服務 

包括本地運輸機構向非本地居民提供往來澳門及外地的海

路、陸路及航空運輸服務。有關估計是直接向本地運輸機構收集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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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工業服務 

包括本地製造業、水電及氣體生產供應業、批發零售業的場

所及機構向外地提供加工、維修、保養及安裝服務。年度估計是

根據年度行業調查向外地提供工業服務的收入；季度估計是以上

一年的資料為基礎，以及季度本地產品出口貨值為參考指標。 

f) 其他服務 

包括上述服務範圍以外的所有服務出口，例如非住宅樓宇及

設備的租賃、電腦及資訊、倉儲、市場宣傳及推廣，以及在港口、

機場或其他邊境站向非本地居民提供的服務等。年度估計是根據

年度的行業調查結果，加上本地銀行及保險公司、高等教育機構

及其他大型場所向外地提供服務的收入；而季度估計是直接向具

代表性的本地企業收集資料。 

 

ii) 服務進口 

服務進口分為七類：a) 住戶於外地的最終消費支出；b) 政府於外地

的支出；c) 郵政及電訊服務；d) 財務及保險服務；e) 運輸服務；f) 工
業服務；g) 其他服務。 

a) 住戶於外地的最終消費支出 

請參閱“私人消費支出＂。 

b)  政府於外地的支出 

除包括從外地購入的服務，如顧問、設備租賃等外，政府於

外地的支出亦包括駐外辦事處或聯絡處的開支。有關估計是直接

向政府機構及駐外辦事處收集資料。 

c)  郵政及電訊服務 

包括郵政局、電訊公司及其他場所從外地輸入服務而支付的

金額。年度估計是根據年度行業調查；季度估計是直接向郵政局

及電訊公司收集資料。 

d)  財務及保險服務 

包括本地銀行及保險公司從外地輸入的財務及保險服務、間

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以到岸價計算進口貨物的保險費等。年

度估計是根據澳門金融管理局進行的《金融業服務進出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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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金融業利息收付調查》，以及年度行業調查結果；季度估計

是採用抽樣調查的結果推算。 

e)  運輸服務 

包括外地的運輸機構為本地居民提供往來澳門及外地的海

路、陸路及航空運輸服務。有關估計是根據本地場所支付予外地

運輸機構的金額，以及本地居民乘客量的行政資料；亦包括以到

岸價計算進口貨物的運費。 

f)  工業服務 

年度估計是根據年度行業調查支付予外地服務提供者的金

額；季度估計是以上一年的資料為基礎，以及季度原材料及半製

成品的進口貨值為參考指標。 

g)  其他服務 

包括上述範圍未涵蓋的服務進口，以及支付博彩中介人在外

銷售泥碼的佣金。自 2007 年開始，博彩業競爭激烈，經營者紛

紛調升中介人銷售籌碼的佣金，導致向外支付的服務費用飊升；

而有關支出亦成為其他服務進口的主要組成部分。年度估計是根

據年度行業調查結果，加上本地銀行及保險公司、私立高等教育

機構及其他主要場所的資料、博彩監察暨協調局提供的博彩資料

及部分博彩中介人的會計賬目等。季度估計是向有代表性的大型

企業或場所直接收集資料，以及泥碼銷售金額等為參考指標。 

 

以環比物量計算本地生產總值的編制方法 

以環比物量編制的本地生產總值主要是應用「按年重訂權數及環比連接」

方式計算本地生產總值的物量。「按年重訂權數」指某年的本地生產總值物量

計算是應用上一年的價格結構作為權數，將各組成部分的物量計算加總而

成。換句話說，環比物量所應用的價格權數是每年更新的。 

編制每年的本地生產總值的物量，首先按上一年的價格重新計算核算年

的本地生產總值各組成部分的物量。具體方法是將每一組成部分中的最細分

項的當年價格除以該項目以上一年為基期計算的價格指數，計算出每一最細

分項以對上一年價格計算的物量；將各細分項的物量相加，可計算每一組成

部分的物量；再將各組成部分的物量加總，便可取得以上一年價格計算在核

算年的本地生產總值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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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核算年的本地生產總值及各組成部分的物量除以上一年按當年價格計

算的本地生產總值及各組成部分，計算出核算年的本地生產總值和各組成部

分的物量指數，也是本地生產總值及各組成部分的實質變動率。同理，其他

年份的物量指數亦按這方法計算。 

按年重訂權數的方式只計算每兩年間的物量指數及變化，對於連續性的

時間序列物量指數，有須要將每一相對獨立的物量指數連接。其方法是選定

參考年，其他年份的物量指數是按環比方式連接到參考年，即「環比連接法」，

以取得本地生產總值及各組成部分的環比物量指數時間序列。 

參考年是編制物量計算時間序列的參考年份，主要是提供一個參考時點

將各年的物量指數連接，從而取得物量計算時間序列。參考年一般是選擇較

近期的年份，而且每年向前更新。為確保本地生產總值及各組成部分的實質

變動率不會因為修訂參考年而變化，本地生產總值及各組成部分的環比連接

程序是必須各自獨立進行的。 

儘管環比物量指數是反映本地生產總值及各組成部分的實質變動，仍有

其他經濟分析研究須要以價值方式表達本地生產總值及各組成部分的物量。

環比物量指數的時間序列是可轉換為以環比物量計算的價值，方法是將相關

的環比物量指數乘以參考年的當年價格數值，便可取得以環比物量計算的價

值。 

本地生產總值各組成部分的物量計算所採用的價格指數如下： 

組成部分 價格指數 

私人消費支出：  

住戶於本地市場的最終消費支出 根據「按目的分類的個人消費」劃分的

貨物及服務組別的消費物價指數。 

住戶於外地的最終消費支出 按居民旅遊目的地的加權消費物價指

數，以及外幣對澳門元的匯率變動。 

服務住戶的非牟利機構最終消費支

出 

綜合消費物價總指數 

政府最終消費支出：  

僱員報酬 公職人員平均薪酬指數。 

貨物及服務的購入或出售 各貨物及服務細項採用相應類別的綜合

消費物價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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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部分 價格指數 

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建築投資－私人建築工程 根據各類型工程的薪酬指數及建築材料

價格指數，分別計算各類樓宇建築、大

型建設工程、翻新、裝修及保養工程的

價格指數。 

政府建築工程 根據政府工程的薪酬指數及建築材料價

格指數，計算政府建築工程的價格指數。

所有權轉讓費用 按項目採用不同的價格指數。地產經紀

佣金及轉名費應用按印花稅統計的樓宇

單位面積售價指數、律師收費應用律師

費價格指數、政府收費應用綜合消費物

價總指數。 

不動產經營毛利 按印花稅統計的樓宇售價資料構建樓宇

價格指數。  

設備投資－運輸工具、機器及設備 採用資本貨物細分項的貨物進口價格指

數。 

培育資產 採用相關貨物的進口價格指數。 

無形固定資產 綜合消費物價總指數。 

庫存變化： 貨物進口價格指數。 

貨物貿易：  

貨物出口－紡織品 紡織品出口價格指數。 

非紡織品 非紡織品出口價格指數。 

貨物進口－消費品 消費品進口價格指數。 

原料及半製成品 原料及半製成品進口價格指數。 

燃料及潤滑油 燃料及潤滑油進口價格指數。 

資本貨物 資本貨物進口價格指數。 

服務貿易：  

服務出口－博彩 綜合消費物價總指數。 

住宿 酒店客房價格指數。 

非本地居民在本地市場

其他消費支出 

旅遊物價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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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部分 價格指數 

郵政及電訊服務 綜合消費物價指數中的通訊類。 

財務及保險服務 綜合消費物價指數中的雜項商品及服務

類。 

運輸服務 綜合消費物價指數中的交通類。 

工業服務 貨物出口價格指數。 

其他服務 綜合消費物價指數中的雜項商品及服務

類。  

服務進口－住戶於外地最終消費支

出 

參閱“私人消費支出＂。 

政府於外地的支出 鄰近地區消費物價指數中的專業服務

項。 

郵政及電訊服務 鄰近地區消費物價指數中的郵政、電話

及其他通訊服務項。 

財務及保險服務 鄰近地區消費物價指數中的專業服務項。

運輸服務 鄰近地區消費物價指數中的交通費項。 

工業服務 鄰近地區工業產品出廠加工價格指數。 

其他服務 鄰近地區消費物價指數中的專業服務項

及本地綜合消費物價總指數。 



按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以當年價格按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是本地各經濟行業以基本價格

計算的增加值總額的總和，加上產品稅。以基本價格計算的增加值總額相等

於以基本價格計算的生產總額減去以購買者價格計算的中間消耗。 

 統計暨普查局編制按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是按照《國民經濟核算

體系》的建議，採用基本價格
a
計算產出；而大部分先進國家和地區也採用

基本價格估計產出。 

 同時，《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亦指出可使用生產者價格
a
估計產出；對澳

門而言，採用生產者價格估計產出是有一定的參考價值，主要原因是澳門的

供水、電力生產、電訊、泊車管理及博彩業的專營稅（屬產品稅的一部分）

是從行業的總收益或營業額中扣除，不以額外方式徵收。這類稅收是通過行

業的經濟活動所產生，屬於產出的一部分，因此應納入行業增加值總額的計

算內。同時，博彩業在澳門經濟處主導地位，博彩稅收龐大，將博彩稅計算

為行業的產出，對博彩業本身以至澳門整體經濟結構均造成很大的變動，故

澳門須要編制按生產者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作為補充資料。事實上，部

分國家，如美國、新西蘭等亦採用生產者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經 2010 年的主要修訂後，按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產業結構），

最主要的改變是將「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視為中間消耗並分配至各行

業；因此，所有行業比重的總和等於 100%。 

 按行業劃分的本地生產總值涵蓋所有合法的經濟活動；而《澳門行業分

類第一修訂版》是參照聯合國《國際標準行業分類第三修訂版》制訂的。各

行業的生產總額、中間消耗及增加值總額的計算方法及資料來源如下： 

C、D 及 E 大類－製造業；電力、氣體及水的生產及分配 

製造業的主要活動是生產貨物，其產值是等於貨物銷售加生產的製成品

和在製品庫存變化後的調整值。除生產貨物外，廠商亦會以合約方式為

其他廠商提供工業服務，其產值是按照為第三者提供服務的收益（即合

約價值）計算。對於來貨原件轉售，其產出是以轉售所得的毛利計算，

即貨物銷售價值減去購入價值的差額。另外，出租作生產的固定資產的

租金收入、佣金收入，以及其他服務收入，如提供運輸服務、准許其他

                                                 
a  基本價格、生產者價格與市場價格的關係如下： 

基本價格 + 產品稅（入口稅除外）= 生產者價格 
生產者價格 + 入口稅 = 市場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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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使用專利權及商標等活動亦視為製造業的次要活動，亦包括在生產

總額的計算內。 

製造業的中間消耗包括物料消耗、租金、銀行費用及間接計算的金融中

介服務、通訊、非勞工保險、以及場所運作所需的其他費用；中間消耗

還包括購入由第三者提供的加工服務及維修保養費用，但外發工人的工

資則包括在人員費用內。 

電力、氣體及水的生產及分配的計算方法與製造業相同。 

資料來源主要是年度《工業調查》結果。 

F 大類－建築業 

建築業是指建築商進行的經濟活動，但不包括物業發展活動（地產發展

商服務屬於不動產業務）。具體而言，建築業主要包括地質探測、土地

及地基鞏固工程、樓宇建造及修葺、土木工程、配合樓宇建造的裝修工

程、其他建築及公共工程。 

建築業的生產總額是以核算期內實現的建築工程價值計算，即期內所有

進行工程的應收款項，儘管部分款項可能在日後才收取。 

行業的生產總額是根據《建築調查》結果計算，因此，必須計算參考期

內的建築工程價值。分判在澳門是較普遍的現象，即總承建商將部分建

築工程判給分判承建商執行，而分判承建商亦可將工程進行再分判；另

外，分判承建商亦分為：一、連工包料的分判商；二、供應勞工的分判

商。其中，只供應勞工的分判商僅負責提供勞動服務；而連工包料的分

判商是負責完成工程的某指定部分，包括物料。年度《建築調查》的對

象涵蓋總承建商及分判承建商，因此，分判商承建的工程價值會同時列

為總承建商及分判商的產出；為避免重複計算，建築工程價值僅計算總

承建商的部分，而支付予供應勞工的分判商的款項視為人員費用。 

除建築費外，承建商亦可從出租物業及其他固定資產、佣金、顧問服務

或其他服務取得收入，有關收入亦包括在建築業生產總額的計算內。 

建築業的中間消耗包括地盤耗用的建築材料及供應品、建築期消耗的其

他物料、建築設計、測量及工程策劃、租金、銀行費用及間接計算的金

融中介服務、貨物運輸、非勞工保險及其他營運費用。 

資料來源主要是年度《建築調查》及公共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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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大類－批發及零售業；機動車及摩托車貿易、保養及維修 

批發及零售業 

批發商的主要活動是購入全新或已使用的貨物，不經加工再售予零售

商、工商團體或其他批發商；而零售商的主要活動是購入貨物，不經任

何加工再直接轉售予消費者。 

機動車及摩托車貿易、保養及維修；車輛用燃料的零售 

包括批發，零售、保養及維修新或舊的機動車（輕型及重型）、重型摩托

車、輕型電單車及配件；亦包括為車輛提供清潔、打蠟、噴焗油、防鏽

處理、維修、更換零部件（車軚、擋風玻璃、玻璃及其他零附件）、路上

機動車支援服務，以及車輛用燃料的零售。 

上述行業的主要活動為貨物銷售，生產總額主要來自轉售貨物的毛利，

即貨物轉售價值減去購入貨物的成本，加上其他服務的收益。行業的中

間消耗包括租金、水電費、物料消耗、銀行費用及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

服務、營運費及其他服務費。由於轉售的貨物不是由商號消耗，因此，

購入作轉售的貨物不屬於商號的中間消耗。 

資料來源主要是年度《批發及零售業調查》。 

H 大類－酒店業及飲食業 

酒店業 

包括由旅遊局發出經營准照的酒店及公寓，主要活動是提供住宿、餐飲

及其他服務。行業的生產總額是客房租金收入、餐飲收益、場地租金及

其他收益的總和。行業的中間消耗包括物料支出、水電費、燃料費、維

修及保養費用、場所租金、機器及設備租金、銀行費用及間接計算的金

融中介服務、物業保險、運輸、儲存、通訊、市場推廣及宣傳，以及由

第三者提供服務費用。 

資料來源主要是年度《酒店業調查》。 

飲食業 

包括由旅遊局或民政總署發出經營准照的餐廳及同類場所。行業的生產

總額主要來自出售食物及飲品的收益；中間消耗包括購入作出售的食品

及飲品、物料、水電費、燃料費、維修及保養的費用、場所租金、機器

及設備租金、銀行費用及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物業保險、運輸、

儲存、通訊、以及由第三者提供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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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主要是年度《飲食業調查》、《住戶收支調查》“外出膳食＂消

費、以及《旅客消費調查》“飲食＂消費。 

I 大類－運輸、倉儲及通訊業 

運輸、倉儲及相關服務業 

包括海、陸、空交通、貨物貯藏、貨運代理、旅行社、以及與運輸相關

的其他服務。行業的生產總額包括客運及貨運服務收益、貯藏服務及器

材租賃服務收益、佣金及其他收入；而旅行社安排旅行團服務的總值須

從營業總額中扣除旅行團成本。 

通訊業 

包括郵政服務、電話服務、電報服務、傳呼服務、互聯網及其他電訊服

務的提供。行業的生產總額主要來自通訊服務收入，如電話服務費、貨

物銷售毛利，佣金及其他服務收入。 

行業的中間消耗包括器材租金、水電費、燃料費、物料、銀行費用及間

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通訊、保養及維修費、其他服務費，例如廣告、

法律服務、非勞工保險等費用；而旅行社購入的車票、船票、機票，以

及旅行團的成本不屬於行業的中間消耗；因此，須從生產總額的總收入

中扣除。 

資料來源主要是年度《運輸、倉儲及通訊業調查》及《旅行社調查》。 

J 大類－金融保險 

金融業 

包括澳門金融管理局、銀行、郵政儲金局、兌換店等，主要活動是向公

眾提供金融中介及其他金融服務，如存款、信貸、信貸託收、票據貼現

等。 

銀行進行存、借業務時向公眾提供金融中介服務；過程中，銀行需要提

供風險管理、資金存放等多項中介附加服務，如設立支行、設置自動櫃

員機及聯網、網上理財、貸款者償還能力評估，資金調配等。有關的服

務一般是不會向客戶直接收取服務費，而是透過較低的存款利率及較高

的貸款利率向客戶間接收取相應的費用，即銀行對存款者和貸款者提供

的金融中介服務是採用不明示的方式收取服務費。 

銀行是採用不明示的收費方式提供金融中介服務，亦不會知道其生產的

金融中介服務的市場價值；同樣，客戶亦不知道為有關服務支付費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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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由於金融中介服務是銀行業增加值總額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

他行業的中間消耗，故此，須要制定一套計算方法為金融中介服務的市

場價值進行估計，即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所指的「間接計算的金融

中介服務」。銀行業的生產總額包括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加上其他

金融服務收費、租金收入、佣金及其他收入等。 

關於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的估計方法，1993 年及 2008 年的《國民

經濟核算體系》建議採用「參考利率法」。參考利率是指純借貸成本，即

毫無風險的利率，並不包含任何的金融中介服務。在實務上，可採用銀

行間貸款利率作為參考利率，也可選擇中央銀行的貸款利率。 

澳門是採用參考利率法估計各行業的商業和非牟利機構、住戶、政府，

以及非本地居民使用的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的價值，如下： 

 將參考利率減去實際存款利率，乘以存款額，可計算存款者

支付銀行的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 

 將實際貸款利率減去參考利率，乘以貸款額，可計算貸款者

支付銀行的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 

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是銀行的產出，是其他行業的中間消耗。對住

戶、政府及進出口商而言，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分別是私人消費支

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服務進口及服務出口。須注意在國民經濟核算

中，居住於自置單位的業主被視為提供住宿服務的東主，因此，其樓宇

按揭貸款所使用的金融中介服務是屬於中間消耗而不是私人消費支出。 

參考《2008 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指引，澳門金融管理局的生產總額

及增加值總額是以成本法計算；而兌換店的生產總額及增加值總額是通

過外幣的買賣賺取匯率的差價所得的淨收入，加上其他服務收益計算。 

保險業 

包括人壽保險、非人壽保險、保險代理及其他保險代理人提供的保險服

務；行業的生產總值計算如下： 

生產總額＝實收保險費總額 

＋補充保險費（保險專門準備金的投資收益） 

－應付賠償或保險賠償費 

－保險精算貯備金和分紅保障貯備金的增加（當減少時則加

上） 

＋再保險的淨收益（再保險的保費收入減去再保險的保費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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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和再保險代理的生產總額是相等於酬金、佣金及其他收入的總和。 

行業的中間消耗包括物料消耗、宣傳、行銷、通訊、租金、銀行費用及

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交通及其他服務費。 

行業的增加值總額相等於生產總額與中間消耗的差額；而人員費用包括

保險公司僱員薪酬，以及支付保險經紀的佣金。 

資料來源主要由澳門金融管理局提供；估計「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

的資料主要是澳門金融管理局進行的季度及年度《金融業利息收付調查》

結果，以及其他輔助金融統計資料。 

K 大類－不動產、租賃及商業服務 

不動產 

包括地產發展業務、物業代理、住宅樓宇租賃及物業管理。 

地產發展業務包括發展商在興建及銷售住宅及非住宅樓宇所提供的服

務，包括為工程提供資金、安排承建商，以及在樓宇銷售所提供的服務

等；所得的報酬稱為不動產經營毛利。地產發展業務的生產總額等於不

動產經營毛利，加上物業交易所收取的服務費（如轉名費）、物業的租金

收入，以及其他收入。 

不動產經營毛利是等於物業銷售價值與工程開支的差額；工程開支包括

土地成本、建築費、工程師和建築師的服務費及其他費用。另外，生產

總額不包括轉售現有物業所得的毛利，根據《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指

引，應視為持有資產收益。 

由於建築需時，樓宇的完工與出售可能在不同的核算期內進行，因而出

現只有建築費支出但沒有收入的情況；因此，不動產經營毛利的計算是

按已完成的工程量估計，與物業的出售無關。不動產經營毛利的估計主

要是根據該年建造的樓宇面積（住宅樓宇為主）、土地成本、建築工程造

價、有關單位面積的市場價格等資料進行計算。 

物業代理服務包括樓宇買賣及租賃的中介服務，以及為第三者提供樓宇

買賣及租賃的估值服務；生產總額主要來自樓宇買賣及租賃的佣金收

入，加上其他雜項收入。 

根據《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住宅租賃服務屬生產範疇，租金屬住戶開支；

若由企業支付則視為中間消耗。租金收入是因擁有樓宇業權而產生的服

務收益，與銷售商品而賺取收益的性質相似。若企業將擁有的樓宇單位

出租，其租金收入將視為提供服務收益，亦包括在其所屬行業的生產總

額計算內。對於居住在自置單位的業主，以及用個人身份為其他人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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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住宅租賃服務的業主，有關的活動不屬於上述的行業而須要另設一項

「樓宇業權」計算；同時，樓宇單位業主的實際租金收入，以及自住單

位的假設租金收入亦與企業的相同，屬於本地生產總額的一部分。 

物業管理業務主要為樓宇單位的業主提供大廈管理服務。 

不動產業務的中間消耗包括耗用的物料、水電費、燃料費、市場推廣及

宣傳、通訊、租金、銀行費用及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及其他服務費。 

地產發展業務的資料來源主要是年度《建築統計》及《建築調查》；物業

代理及物業管理業務的資料來源是年度《服務業調查》；住戶實際及假設

租金收入的計算是根據《住戶收支調查》結果、樓宇單位總檔案的佔用

住宅單位面積，以及《租金調查》結果綜合計算。 

租賃及商業服務 

租賃包括運輸工具、機器和設備，以及其他物品的租賃；商業服務包括

法律、會計核數、秘書、數據處理、土木工程和建築及其他顧問服務、

廣告服務及機器設備租賃服務等。 

行業的生產總額相等於收取的酬金、佣金及其他收入（如樓宇、機器及

器材租金）的總和。生產總額只計算淨收入，即收入總額扣除代客戶支

付第三者的款項。 

行業的中間消耗包括物料消耗、水電費、市場推廣及宣傳、通訊、租金、

銀行費用及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交通運輸及其他服務費用。行業

的增加值總額是等於生產總額減去中間消耗。 

資料來源主要是年度的行業調查結果。 

L 大類－公共行政 

包括由公共行政機構進行的活動，如立法機關、司法機關、維護公共安

全及社會秩序機關、民政總署，以及專責教育、衛生、社會福利和社會

援助、居住、團體發展、其他提供集體和社會服務等行政機構。 

政府屬於非市場生產者，為市民提供免費或非經濟價格的服務，因此，

公共行政機構的增加值總額是相等於公職人員的薪津，包括現金及實物

報酬、政府對社會保障的供款和公職人員的租金，以及固定資本消耗。 

公共行政機構的中間消耗是等於購入作自用的貨物及服務；其生產總額

相等於增加值總額與中間消耗的總和。 

資料來源是根據財政局及自治機構提供的政府賬目，按聯合國指引所編

制的《公共部門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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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大類－教育 

教育機構分為政府及私人兩類。按教育服務劃分，包括高等教育機構（如

澳門大學、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聖若瑟大學、澳門理工學院等）、

中學及小學、幼稚園、成人教育、特殊教育、駕駛中心、補習社等。 

教育服務的增加值總額計算會按照機構是屬於牟利或非牟利性質而有所

不同。政府學校（學前教育、小學及中學）、澳門大學、澳門理工學院、

絕大部分的私立中小學和特殊教育學校屬於非牟利機構，其增加值總額

是等於服務人員的薪津，加固定資本消耗；而中間消耗是等於購入作自

用的貨物及服務；其生產總額相等於增加值總額及中間消耗的總和。 

另一方面，部分私立高等教育機構、駕駛中心、成人教育學校、補習社

等屬於牟利機構，其生產總額是學費及其他雜費收入；中間消耗是等於

貨物及服務的購入，而增加值總額相等於生產總額減去中間消耗。 

資料來源主要是《教育調查》、政府賬目、以及社會人口統計等指標。 

N 大類－醫療衛生及社會福利 

醫療 

包括政府及私人醫院、衛生中心、診所、醫療化驗中心、護理、按摩推

拿、針灸及其他同類行業。對於公營及部分非牟利的私營機構，其增加

值總額是等於員工薪津，加固定資本消耗；中間消耗相等於貨物及服務

的購入；而生產總額是等於增加值總額及中間消耗的總和。 

其他牟利的私營機構的生產總額相等於醫療服務收費、轉售藥物收費及

其他收入；中間消耗是等於購入作日常消耗的貨物及服務，加上其他支

出（如小型保養維修、清潔等）。增加值總額等於生產總額減去中間消耗。 

資料來源主要是《醫療統計》及衛生局的賬目。 

社會福利 

包括人道主義機構、社會援助機構（如托兒所），以及為盲人、聾人、老

人和吸毒者等提供服務的場所。除政府經營的社會福利服務機構外，私

營的社會福利服務機構以非牟利性質為主。 

公營機構的資料來源主要是社會工作局的賬目；而私營機構主要是

《2007/2008 年住戶收支調查》結果，以及政府向機構提供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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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大類－團體、社會及個人的其他服務 

衛生、清潔及同類服務 

包括垃圾收集和焚化、銷毀、污水收集及淨化，以及其他公共清潔服務。

行業的生產總額是等於服務收入及其他收入；中間消耗相等於購入作日

常消耗的貨物及服務，加上其他支出；而增加值總額是等於生產總額減

去中間消耗。資料來源是年度《工業調查》。 

未列明的各項社團活動 

包括經濟團體、專業組織、僱主團體、工人團體，以及其他提供群體服

務的團體（如教堂、廟宇等）；主要是非牟利機構。 

由於缺乏調查數據，行業的生產總額、中間消耗和增加值總額主要根據

政府向本地非牟利團體提供的津貼，經調整計算。資料來源主要是政府

賬目。 

康樂、文化及體育活動 

包括電影院、劇院、電台、電視台及相關活動；新聞通訊社；圖書館、

檔案室、博物館、動植物公園及其他未列明的文化活動；體育活動；彩

票和其他博彩活動，以及其他未列明的康樂活動。 

計算電影院、劇院、電台及電視台增加值總額的資料來源是《住戶收支

調查》本地居民的相關支出、直接向企業收集的補充資料，以及電視台

賬目。夜總會、卡拉 OK、的士高及其他同類場所的增加值總額佔較大

比重，而資料來源主要是《住戶收支調查》、旅遊統計及相關服務的消費

物價指數。 

公營的圖書館、檔案室、博物館、動植物公園及其他文化活動的資料來

源主要是公共部門賬目；而私營所佔比重太小，不作計算。 

博彩業是澳門重要行業，亦是本地生產總值及政府收入的重要組成部

分；包括六間博彩企業、彩票、賽狗、賽馬，以及約 170 位博彩中介人。

行業的增加值總額是分別計算博彩企業、彩票、賽狗、賽馬及博彩中介

人的增加值總額，然後加總。 

博彩企業、彩票、賽狗及賽馬的生產總額是等於博彩毛收入，加其他收

益；中間消耗包括博彩中介人佣金支出及經營費用，如自用物料、水電、

燃料、保養維修、租金、保險、銀行費用、宣傳推廣、交通及其他服務

費用；行業的增加值總額相等於生產總額減去中間消耗。資料來源主要

是《博彩業調查》、企業賬目、博彩監察協調局及財政局的行政資料。 

計算博彩中介人的增加值總額的資料來源主要是《博彩業調查》、博彩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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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協調局的行政資料、個別博彩中介人賬目，以及專家及業內人士的專

業意見和估計。 

其他消閒行業包括體育設施、桌球室、游泳池、體育用品及其他康樂用

品租賃、電子遊戲及其他娛樂活動等。生產總額的資料來源主要是《住

戶收支調查》；中間消耗是按生產總額的比例估計；而增加值總額則等於

生產總額減去中間消耗。 

其他服務 

包括衣物及皮具的清潔及乾洗、理髮及美容、殯儀代理、桑拿浴室及其

他個人服務。生產總額、中間消耗及增加值總額的資料來源主要是《住

戶收支調查》、旅遊統計、相關服務的消費物價指數及其他統計指標。 

P 大類－僱用傭人的家庭 

家庭傭人包括工人、廚師、洗衣、園丁、管家、司機、私人秘書、保母、

保安員等；以合約或件工方式受聘於僱主的家庭。資料來源主要是是《住

戶收支調查》的家庭傭工支出、《就業調查》的家傭的工作收入中位數，

以及外地家庭傭工數目的行政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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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居民總收入 

 以當年價格計算的本地居民總收入是採用本地生產總值資料及澳門金融

管理局《國際收支平衡表》收益帳編制而成。收益帳的資料是來自年度《企

業調查》及《證券投資調查》結果，並參考其他統計調查結果取得的。 

本地居民總收入＝本地生產總值  

＋本地居民在境外賺取的要素收益 

－非本地居民在境內賺取的要素收益 

 根據國際貨幣基金組織的《國際收支平衡表手冊》第五版，要素收益包

括直接投資收益（例如紅利）、有價證券投資收益（例如分派的股息及債券

利息收益）、其他投資收益（例如存款及貸款的利息收益）及僱員報酬。在

統計上，澳門與中國內地之間的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收益亦視為對外收益。 

實質本地居民總收入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是反映本地生產單位所生產的貨物及服務的物量；然

而，在計算其產生的實質總收入是須要考慮有關收入的對外購買力，即貿易

價格比率的變動。貿易價格比率的變動是指由於進出口價格的相對改變，令

相同數量的出口所能換取的進口量有所不同。舉例說，若出口的價格相對進

口的價格有所上升，則相同數量的出口所賺取的收益將可購買更多數量的進

口。由於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未能反映總收入的對外購買力，故需要先進行調

整。根據《2008 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指引，採用貿易價格比率調整本地

生產總值的方法如下： 

xm P
X

P
X
−   其中： 

X = 當年價格的貨物及服務出口 
Pm = 貨物及服務的進口價格指數 
Px = 貨物及服務的出口價格指數 

如 Px＞Pm，即相同數量的出口所賺取的收益將可購買更多數量的進口，

而因貿易價格比率變動而計算的調整項為正值； 

如 Px＜Pm，因貿易價格比率變動而計算的調整項為負值； 

如 Px＝Pm，
xm P

X
P
X

− 等於零，故不需調整。 

 實質本地居民總收入是反映總收入的實質購買力。因此，按前一年價格

計算的實質本地居民總收入是將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加上因貿易價格比率變

動而計算的調整項，加上經內部需求的內含平減物價指數進行平減後的實質

對外要素收益淨值計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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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公佈時間表 

本地生產總值及本地居民總收入的首次公佈數據為「初步數字」；在取

得更多資料及經修訂後的數據為「修訂數字」；在所有資料完備後的數據為

「最終數字」。 

除常規性修訂外，本地生產總值數列亦會定期進行主要修訂，包括應用

最新的統計結果、新的資料來源，以及新的國際建議，提供更準確反映澳門

實際情況的宏觀經濟數據、提升本地生產總值數據的質量及國際可比性。 

按支出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數據公佈時間表： 

數據參考期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年度 

初步數字 5 月 8 月 11 月 t+1 年 3 月 t+1 年 3 月

修訂數字  

按季度資料 8 月、11 月 11 月  

按年度初步數字 t+1 年 3 月 t+1 年 3 月 t+1 年 3 月 t+1 年 3 月 

按 t 年度調查結果 t+1 年 11 月 t+1 年 11 月 t+1 年 11 月 t+1 年 11 月 t+1 年 11 月

按年度修訂數字 t+2 年 3 月 t+2 年 3 月 t+2 年 3 月 t+2 年 3 月 t+2 年 3 月

按 t+1 年度調查結果 t+2 年 11 月 t+2 年 11 月 t+2 年 11 月 t+2 年 11 月 t+2 年 11 月

按年度修訂數字 t+3 年 3 月 t+3 年 3 月 t+3 年 3 月 t+3 年 3 月 t+3 年 3 月

最終數字 
(按 t+2 年度調查結果)

t+3 年 11 月 t+3 年 11 月 t+3 年 11 月 t+3 年 11 月 t+3 年 11 月

 

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初步數字 t+1 年 12 月

修訂數字 t+2 年 3 月

 t+2 年 12 月

最終數字 t+3 年 12 月

 

本地居民總收入： 

初步數字 t+1 年 12 月

修訂數字 t+2 年 3 月

 t+2 年 12 月

 t+3 年 3 月

最終數字 t+3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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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解釋 

本地生產總值 

一個經濟體在核算期內所生產的貨物和服務的總值，核算期通常為一年

或一季。本地生產總值可採用支出法、生產法或收入法計算。 

按支出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以市場價格按支出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是指在核算期內，按購買者價

格計算的私人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庫存

變化，以及出口的總和，再減去進口值。 

私人消費支出 

常住的住戶，以及服務住戶的非牟利機構購入貨物及服務的消費支出總

值。 

住戶 

共同生活、進食或享有共同財產人士的總合。住戶成員之間不一定有親

屬關係，但會共同佔用部分或整個居住單位；獨居生活的人士亦視為一

戶。 

服務住戶的非牟利機構 

所有向住戶免費提供或以無經濟意義的價格提供非市場貨物或服務的常

住非牟利機構；不包括由政府提供主要資助及監管的非牟利機構。 

政府最終消費支出 

相等於機構提供公共服務的物品及勞務價值。由於生產及消耗的服務不

是用作出售，故採用其生產時的成本評估，包括中間消耗、人員薪酬、

固定資本消耗減去物品及勞務的出售等。政府的最終消費支出分為個人

消費支出及公共消費支出。 

個人消費支出包括個人貨物或服務；個人貨物或服務是指由某住戶取得

並用於滿足該住戶成員需要的貨物或服務，如教育、醫療、社會保障、

娛樂、文化服務等。 

公共消費支出包括提供予整個社會的公共服務，如公共秩序和治安、法

律的維護、立法和規章條例、公共衛生的維護、環境保護、公共設施服

務、研究和開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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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生產者在核算期內的固定資產購入減去銷售，加上對土地的改良，以及

與非生產資產所有權轉移有關的費用。固定資產分為有形及無形資產，

其中有形固定資產包括： 

− 住宅； 

− 非居住房屋和其他建築物； 

− 機器和設備，如運輸設備及其他機器和設備； 

− 培育資產：多次或連續作為生產其他貨物或服務超過一年的牲畜或樹

木； 

− 其他。 

無形固定資產包括電腦軟件。 

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亦包括興建中的樓宇及工程、生產作自用的固定資

產、對現存固定資產的大型修復工程、改裝及擴建，以及不動產經營毛

利。固定資產購入的價值是以整體價格計算，即包括運費、安裝費和購

買者支出的所有權轉讓費用，其銷售值須減去由出售者支付的任何所有

權轉讓費用。 

固定資產 

指在生產過程中被連續使用一年以上的、透過生產而產出的資產。 

固定資本形成總額－樓宇及其他建築物 

樓宇及其他建築物的投資是每年用於住宅、非住宅樓宇及其他建築物的

工程費用，包括支付承建商、建築設計及技術顧問服務的費用。包括公

共部門及私營部門。 

不動產經營毛利 

地產發展商透過發展物業（由購入土地至銷售新物業）所獲得的毛利。 

所有權轉讓費用 

因土地及樓宇的業權轉讓而須支付的費用。 

資本形成總額 

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加庫存變化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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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變化 

核算期內的期末庫存與期初庫存價值的差額。庫存包括所有用作中間消

耗或作商業用途的貨物，如材料和供應品、在製品、製成品及轉售的貨

物。 

貨物出口 

由本地輸出的任何貨物，不包括直接轉運及暫時出口的貨物。 

服務出口 

本地居民向非本地居民提供（銷售）的服務。 

貨物進口 

任何源自外地並輸入本地的貨物，不包括直接轉運及再進口的貨物。 

服務進口 

本地居民從非本地居民取得（購買）的服務。 

到岸價 (c.i.f.) 

貨物到達進口國國境或地區範圍時的實際價格，即通常所說的“成本加

保險費、運費(到達目的港)的價格＂。 

離岸價 (f.o.b.) 

出口貨物離開出口國國境或地區範圍時的實際價格，即通常所說的“裝

運港船上交貨價格＂；不包括貨物離開出口國國境或地區範圍後的保險

費、運費及其他費用。 

環比物量 

通過「按年重訂權數及環比連接法」計算本地生產總值的物量。 

按年重訂權數 

是指某年的本地生產總值物量是應用上一年的價格結構作為權數，將各

組成部分的物量加總而成；換言之，所應用的價格權數是每年更新的。 

環比連接 

為取得連續的時間序列物量指數，將年度及季度每一相對獨立的物量指

數連接。方法是選定某年為參考年，其他年份的物量指數按環比的方式

連接到參考年，以取得本地生產總值及各組成部分的環比物量指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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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列。 

參考年 

是編制物量估計時間序列的參考年份，目的是提供一個參考時點，以便

將各年的物量指數連接起來，以取得物量計算時間序列。 

平減 

以當年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各組成部分的數值，利用相關的價格指

數剔除價格變動的影響，從而取得這組成部分的物量的過程。 

本地生產總值的內含平減物價指數 

將以當年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除以環比物量計算的指數，用作量度

一個經濟體系的整體價格變動。 

名義變動率 

以當年價格為基礎計算的變動率；當年價格是採用貨物及服務的市場貨

幣價值衡量的。 

實質變動率 

以環比物量為基礎計算的變動率。 

名義結構 

以當年價格為基礎計算的結構。 

實質結構 

以環比物量為基礎計算的結構。 

內部需求 

私人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及庫存變化的價

值總和。 

外地需求 

貨物及服務出口價值。 

外地需求淨值 

貨物及服務出口減去貨物及服務進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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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需求 

內部需求及外地需求的總和。 

按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作為量度生產的總量指標。以市場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是等於所有

經濟活動（行業）的本地生產者在核算期內，按基本價格計算的增加值

總額的總和，加上產品稅。 

以基本價格按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以基本價格計算的增加值總額的總和。按基本價格計算的增加值總額是

等於按基本價格計算的生產總額減去按購買者價格計算的中間消耗。 

以生產者價格按生產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以生產者價格計算的增加值總額的總和。按生產者價格計算的增加值總

額是等於按生產者價格計算的生產總額減去按購買者價格計算的中間消

耗。 

基本價格 

生產者因生產一單位貨物或服務而應向購買者收取的金額，減去該單位

貨物或服務的產品稅；不包括生產者在發票上分開列出的運輸費用。 

在統計調查中經常使用基本價格。當為本身最終消費或固定資本形成而

生產的產出是按基本價格估價時，該基本價格的估值應等於生產者在市

場銷售該產出時所應得的收入。 

生產者價格 

生產者因生產一單位貨物或服務而應向購買者收取的金額，包括除入口

稅以外的產品稅；不包括生產者在發票上分開列出的任何運輸費用。 

購買者價格 

購買者為了在其要求的時間和地點提取一單位貨物或服務而支付的金

額，包括購買者支付的產品稅及按其指定的時間和地點提取貨物時，所

需單獨支付的運輸費用。 

生產總額 

作為產出所生產的貨物或服務的銷售或非銷售價值、間接計算的金融中

介服務的價值，以及作為產出並經生產加工貨物的庫存變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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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消耗 

在生產過程中，作為投入所消耗掉的貨物和服務的價值，包括任何產品

稅，但不包括固定資產和珍貴物品。 

增加值總額 

由生產程序所產生出來的附加值。其定義是生產價值減中間消耗價值。

政府的增加值總額是等於人員報酬及固定資本消耗的價值。 

產品稅 

每單位貨物或服務在生產、銷售、進口、出口、租賃、轉移、交付時，

或用於自身生產的消耗、自身資本形成時所應繳納的稅項。 

澳門特別行政區的產品稅主要包括：指定貨品的消費稅、簽發貨物來源

證及出口證費用、旅遊稅、博彩特別稅及其他專營收益、博彩公司按合

約支付澳門基金會、城市建設及旅遊推廣等的撥款、機動車輛稅、資產

轉移印花及因物業轉移所繳付的公證登記服務費等。 

其他生產稅 

除產品稅以外的其他生產稅項。企業因從事生產而需繳納的各種稅項，

如生產過程中使用土地、固定資產或勞動力，或對某類活動或交易所徵

收的稅項；不包括企業從生產所得的利潤或因其他收入而徵收的稅項。 

澳門特別行政區的其他生產稅主要包括：生產者支付的營業稅、印花稅、

行政准照、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准照收費、旅遊局發出准照收費、司法

收費、公證及登記服務收費，以及法務公庫在公證及登記服務收費的分

享等。 

市場產出 

在市場或計劃在市場以基本價格出售或處置的貨物及服務。 

為自身最終使用而生產的產出 

為自用而生產的貨物或服務，並用作消耗或資本形成。 

為自身最終使用而生產的貨物及服務是應按有關貨物及服務假設在市場

銷售時的基本價格估價。如未能取得可靠的市場價格，可採用其生產成

本的總和，包括下列各項： 

－ 中間消耗 

－ 僱員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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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資本消耗 

－ 其他生產稅 

其他非市場產出 

由政府或服務住戶的非牟利機構所生產的貨物和個人或公共服務，以免

費或非市場價格提供給其他機構單位或全社會的。 

由政府或服務住戶的非牟利機構所生產非市場產出的貨物及服務價值是

相等於生產期間的成本總和，包括下列各項： 

－ 中間消耗 

－ 僱員報酬 

－ 固定資本消耗 

－ 其他生產稅 

僱員報酬 

核算期內僱員因工作而收取的現金或實物報酬總額。 

僱員報酬分為兩個組成部分： 

一、現金或實物方式的應付工資和薪金； 

二、僱主應付的社會供款價值，如僱主為確保僱員的社會福利而實

際支付政府或私營社會保障基金的價值；或僱主提供的非基金

性質社會福利的假設價值。 

固定資本消耗 

在核算期內因自然退化、正常淘汰或正常事故損壞而導致用作生產的固

定資產價值下降。 

營業盈餘 

相等於以基本價格計算的增加值總額減去僱員報酬。 

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 

銀行在提供存、貸服務時，需提供多項附加服務，如設立支行、設置自

動櫃員機及聯網、網上理財、貸款者償還能力評估、為貸款進行的資金

調配等。有關服務的成本並不是向存款者或貸款者直接徵收，而是透過

較低的存款利率及較高的借款利率向存款者及借款者收取的，故視為間

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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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的總值是等於銀行應收的借款利息收入總額，

減去應付的存款利息總額，但各類存款者或貸款者應支付的部分是必須

採用間接的計算方法。按《2008 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規定是採用“參

考利率法＂在不同存款者或貸款者之間分配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 

參考利率 

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採用的建議利率，作為計算存款者及貸款者向

銀行支付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參考利率不包含任何服務收費、並

可反映存款、貸款的風險及期限結構的利率，具代表性的銀行間貸款利

率是恰當的選擇；而參考利率必須處於存款利率與貸款利率之間。 

本地居民總收入 

一個經濟體在核算期內的本地居民在境內及境外從事各項經濟活動所賺

取的收入。 

對外要素收益 

本地居民從境外或非本地居民在境內所賺取的直接投資收益、有價證券

投資收益、其他投資收益及僱員報酬。 

本地居民 

在一個經濟體內，以該經濟體為其利益中心的個人或機構。實務上： 

i) 若為個人，指有關人士在該經濟體居住或將居住最少十二個月，

無論其國籍或法律身份，亦視為該經濟體的本地居民。 

ii) 若為機構，指有關機構是以該經濟體為主要營運地點；在該經濟

體註冊但沒有實際營運或生產的機構（如控股公司）亦視為該經

濟體的本地居民。 

非本地居民 

不符合本地居民定義的個人或機構。 

直接投資收益 

本地居民在境外或非本地居民在境內的直接投資（持有企業股權 10%或

以上）所賺取的收益，包括已分發利潤、應佔但未分發的利潤，以及與

境外有聯繫公司之間的債務交易的利息淨值。由於未分發利潤是未分派

的稅後盈利，故視為再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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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投資收益 

本地居民投資於境外或非本地居民在境內投資的股權證券（持有企業股

權不足 10%）和債務證券而得到的股本收入及利息。 

其他投資收益 

不包括直接投資收益及有價證券投資收益的投資收入。本地居民因擁有

境外的其他金融資產而應得的收入，以及因承擔境外的其他金融負債而

應付的款項，例如：從存款、貸款/借款、貿易信貸等所產生的收入及支

付；而有關的收入及支付不包括金融中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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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及縮寫 

 

c.i.f.      到岸價 

COICOP     按目的分類的個人消費 

FISIM       間接計算的金融中介服務 

f.o.b.      離岸價 

GDP      本地生產總值 

GNI       本地居民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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